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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协议书

项目名称：金坛区持证残疾人商业保险

项目编号：嘉丰采单-2023-003

采购人（甲方）：常州市金坛区残疾人联合会

中标人（乙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签订地：常州市金坛区

签订日期：2023 年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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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常州市金坛区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分公司（中标商业保险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险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甲方与通过单一来源招标选定的乙方经

过协商，甲乙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本着平等协作和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如下

合同：

一、合同概况

甲方作为投保人，为常州市金坛区户籍并持有国家统一发放残疾人证的残疾人向

乙方统一投保商业保险项目保障内容所列明的保险产品。乙方已向甲方说明了保险计

划所对应的保险条款的内容，并特别对保险条款中的保险责任及责任免除的内容进行

了明确说明，甲方同意，乙方根据甲方的参保人员参与的保险计划所对应的条款承担

保险责任，并在符合所对应条款的责任免除事项时不承担保险责任。本协议与所对应

保险条款有冲突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没有约定的，以所对应的保险条款为准。

二、保费价格与支付

常州市金坛区持证残疾人商业保险的保费为每人每年 120 元，甲方根据本年度实

际参保人数支付保费。

保险费交付日期：招标人收到保单、发票后一个月内一次性付清。

三、服务期限：3年，即 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6 年 8 月 20 日；服务期内，每个合

同期届满，乙方经甲方考核合格，双方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累计签订的合同期限不超

过服务期限。

四、本合同期限：2023 年 8 月 21 日至 2024 年 6 月 29 日。

五、赔付条件和标准

详见采购需求及有关说明

六、下列文件为本合同不可分割部分

5.1 中标通知书。

5.2 乙方中标的投标文件及其他承诺。

5.3 招标文件

5.4 投保人的投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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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投保单、保险单及批改申请书、批单。

5.6 与本次招标有关的并经当事人双方确认的其他文件。

七、违约责任

合同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

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6.1 甲乙双方因违反本合同约定，或发生其他严重损害参保（合）人员权益的情

况，合同双方可以提前终止合作，并就违约情况提请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

6.2 乙方利用专业技术和行业信息优势之便，故意隐瞒和掩盖自身过失，违背投

标承诺和未尽义务，甲方均可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并索取赔偿，且不受合同时效的限

制。

6.3 乙方未履行合同责任的，扣除部分或全部履约保证金，情节严重的解除本合

同，报相关部门依法追究其责任。

八、合同修改

对于本合同的未尽事宜，需进行修改、补充或完善的，甲乙双方必须就所修改的

内容签订书面的合同修改书，作为本合同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

律效力。

九、合同生效及其它

8.1 双方对涉及对方的信息均具有保密的责任和义务，甲方向乙方提供的被保险

人个人信息, 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对外披露或用作他途，否则将承担由此引起的

法律后果。

8.2 合同一式伍份，以中文书写，由甲方、乙方各执贰份，代理公司壹份。合同

经甲乙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8.3 合同签订后甲乙双方即直接产生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合同执行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有关规定处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双方如

有争议，可提请各自主管部门进行协调。

8.4 合同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合同和招标文件的原则

下协商解决，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盖章记录在案，作为本合同的附件，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力。双方协商不成，提交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

8.5 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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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法》之规定解释。

以下无正文：

甲 方（章）：常州市金坛区残疾人联合会 乙方（章）：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常州市分公司

单位地址：常州市金坛区金坛大道 150 号 单位地址：常州市和平北路 11 号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表人：

传真: 传真:

传真接收人: 传真接收人：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银行帐号：

电 话： 电 话：


